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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学金细则 
( 2018 年 12 月 2 日会员代表大会批准 ) 

 

1.  本助学金细则，乃根据广东会馆联合会奖学金暨贷学金委员会于 02/05/2011 修正之 

     章程第廿一条原则拟定。 
 

2. 申请者须符合下列条件： 

   2.1 凡加入广联会二年或以上之会员会馆，其会员之子女皆可提出申请，但该会员或 

         其子女，须已加入为该会馆会员满二年以上者，方为合格。 

   2.2 申请者（学生）必须是大学之在籍生，品学兼优，家境非富裕者。 

   2.3 已被大学录取，将要就读之新生，品学兼优，家境非裕者，亦可提出申请。 
 

3. 本助学金只颁发予攻读大学第一个学位之申请者。攻读文凭班而未有学位者，不予 

    考虑。 
 

4. 本助学金优先考虑颁发给那些已在或将在马来西亚国内大学攻读之申请者。 
 

5. 申请办法： 

  5.1 申请者（学生）须填写广联会特备之“助学金申请表格”一份，连同就读大学之 

        成绩单（经证实之副本），于 5 月 31 日以前，送交广联会会员会馆，经证明及 

        推荐后，转交本委员会。 

  5.2 已被大学录取，将要就读之新生，则须呈交大学录取之文件（经证实之副本） 
 

6. 本助学金之名额, 由广联会奖学金暨贷学金委员会决定, 每名助学金数额为两千令吉。 
 

7. 已被大学录取，将要就读之新生，其助学金申请表格须由所属会馆担保。 

    该申请者如若于领取助学金后，没向大学报到就读，则所属会馆须负责将助学金原数 

    索回，交还给广联会。 
 

8. 成功之申请者须于本奖贷学金委员会所定的日期，时间和地点，出席颁奖礼，以领取 

    该助学金。无法出席者，须出示可被接受的充足理由。如若不然，其助学金则取消。 
 

9. 本细则施行日期由本委员会决定之，倘有未尽善处得由本委员会修正之。 
 

10. 本委员会所设大学助学金，以资助经济困难者完成学业，助学金是无需归还。 
 

 

备注： 经已申请广联会贷学金的申请者，则不得再申请本会的助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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